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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ST 安控         公告编码：2022-008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控科技”）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通知，其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因其涉嫌证券市

场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9）。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通知，

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监管局”）《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2021〕4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79）。 

2022 年 1 月 27 日，俞凌先生收到新疆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1 号），经查明，俞凌先生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 

2020 年 6 月 24 日，安控科技实际控制人俞凌安排安控科技财务总监张某前

往四川宜宾叙州区投资局对接合作事项。6 月 28 日，俞凌、张某与叙州区工作

人员召开会议，双方商谈合作意向。 

2020 年 7 月 16 日，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政府向安控科技发函，希望与安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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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正式建立战略投资合作关系，引进安控科技上市主体迁址宜宾市叙州区，协调

国资公司或产业发展基金投资入股安控科技，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安控科技融

资方面提供支持等。 

2020 年 7 月 28 日至 30 日，宜宾市叙州区政府有关部门、宜宾市叙州区创

益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益产业）到安控科技考察会谈。其中创益产业

为宜宾市叙州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金融工作局完全控股的国有独资公司。 

2020 年 8 月 10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入场尽职调查。 

2020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中介机构尽调结束。 

2020 年 8 月 17 日，安控科技实际控制人俞凌、总经理张某、副董事长李某

福、财务总监张某、副总经理李某华讨论合作方案，提出了创益产业向安控科技、

俞凌各注资 1.5 亿资金，用于化解债务危机的方案。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安控科技财务总监张某、副总经理李某华前往

创益产业就合作框架协议进行沟通。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安控科技与四川宜宾叙州区政府、创益产业对合

作框架协议条款进行修订完善。 

2020 年 9 月 5 日，安控科技、俞凌与创益产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 9 月 7 日，安控科技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 9 月 8 日，安控科技发布《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为：引进上市公司并迁址，创益产业向安控科技支付

1.5 亿元意向金，安控科技收到意向金 10 日内启动公司迁址工作；俞凌提供股票

质押，创益产业向俞凌支付 1.5 亿元，期限 3 年；安控科技完成迁址后创益产业

为安控科技解决有息负债问题提供必要支持；创益产业通过协议转让、定向增发

及其他方式参与安控科技的股权收购，如参与股权收购后创益产业仍未达到安控

科技实际控制人标准，俞凌以表决权委托方式使创益产业获得公司控制权；协议

还约定了产业投资、各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 

新疆监管局认为，安控科技 2020 年 9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所列重大事件，构

成《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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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6 日，公开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二）俞凌泄露“安控科技”内幕信息 

俞凌当时持有“安控科技”股票 160,226,175股，占安控科技总股本的 16.74%，

是安控科技实际控制人，参与了安控科技与四川宜宾叙州区政府、创益产业就《合

作框架协议》商谈、形成、签订的整个过程，为本案内幕信息所涉事项主导人、

决策人。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俞凌为法定内幕信息知

情人。 

俞凌和罗某忠是战友关系，并且罗某忠为俞凌股权质权人。2020 年 8 月 18

日，俞凌主动与罗某忠电话联系并谈及安控科技与叙州区政府合作的信息，由此

导致罗某忠获知该内幕信息。俞凌和王某海是朋友关系，2020 年 7 月 22 日，两

人有过电话联系，因俞凌向王某海说起了安控科技和宜宾合作的事情，王某海由

此获取了内幕信息。罗某忠、王某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

“安控科技”股票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公司公告、会议记录、情况说明、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交易流

水、银行账户流水、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新疆监管局认为，俞凌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五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述的内幕交易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新疆监管局决定：对俞凌处以 500,000 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 开 户 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交新疆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

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处罚决定仅涉及俞凌先生个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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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情形。 

公司所有信息请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